
 
 

 

 

 
 
 

绵府办发〔2016〕3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科技城管委会，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

处，市级各部门： 

《绵阳市“十三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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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我市医疗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城

乡居民健康需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14 号）、

《四川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绵阳市区域卫生

规划（2011-2020 年）（2014 年修订版）》等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订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设置现状。 

“十二五”期间，我市对医疗卫生服务投入不断加大，医疗服

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设备得到明显改善，医疗

技术水平全面提升，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能力居全省第二位。截

至 2015 年底，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4417 个，其中医院（含妇

幼保健院）83 所（公立医院 49 所，民营医院 34 所）。全市病床

总数 30397 张，每千常住人口拥有病床 6.5 张。全市从事卫生行

业人员 3718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8157 人；有执业（助理）

医师 10945 人、注册护士 11184 人、全科医生 592 人；每千常住

人口拥有执业医师 2.34 人、注册护士 2.39 人。基层卫生网点有

乡村医生 3336 人。 

1.公立医院。 

（1）市级医院（妇幼保健院）5 所。其中：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 2 所、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 1 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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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乙等妇幼保健院 1 所。 

（2）县级医院（妇幼保健院）44 所。其中：综合医院 17 所

（三级医院 6 所、二级医院 11 所）、专科医院 10 所（三级医院 1

所、二级医院 9 所）、中医医院 8 所（三级医院 2 所、二级医院 5

所）、妇幼保健院 9 所（二级甲等 5 所、二级乙等 3 所）。 

2.民营医院。全市现有民营医院 34 所，其中：综合医院 27

所（二级甲等医院 1 所、二级乙等医院 2 所）、专科医院 6 所（三

级乙等医院 1 所、二级甲等医院 1 所）、中医类医院 1 所。截至

2015 年底，民营医院床位数 2665 张，占全市医院总数的 8.8%；

2015 年诊疗 116.96 万人次，占全市医院总诊疗量的 10.7%。 

3.患者就医流向。2015 年，全市总诊疗人次 2994.7 万人次，

住院 99.35 人次。其中，市级医院诊疗 350.38 万人次，占全市总

诊疗人次的 11.7 %，住院 16.89万人次，占全市住院总人次的 17%；

县级医院诊疗 600.53 万人次，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 20.1%，住院

34.33 万人次，占全市住院总人次的 34.5%；基层医疗机构诊疗

1820.5 万人次，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 60.9%，住院 36.4 万人次，

占全市住院总人次的 36.6%；其他医疗机构诊疗 223.29 万人次，

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 7.45%，住院 11.73 万人次，占全市住院总

人次的 11.8%。 

（二）主要问题。 

1.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全市 44.89％的医院床位和

41.63％的卫生技术人员和 31.94%的医疗机构资产集中在市区，

部分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优秀医务人员

数量较少，技术、设备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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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层医疗服务效率不高。2015 年市级医疗机构床位使用率

101.99%、县级 85.27%、基层为 67.99%，最低的仅 45%，床位使

用率偏低、服务效率不高。 

3.分级诊疗模式未有效形成。受患者就医观念、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医院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上转病人易，下转病人

难。2015 年全市下转病人 3508 人、上转病人 11086 人，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尚未有效形

成。 

4.社会办医发展不足。我市多元办医格局已基本形成，但社

会办医总体规模偏小、医疗服务能力偏低，全市社会办医疗机构

1726 个，一级规模的医院和门诊部、诊所占全市社会办医疗机构

总数的 99.65%。社会办二级乙等医院、二级甲等医院、三级乙等

医院分别为 2 所、2 所、1 所，仅分别占全市社会办医院总数的

5.88%、5.88%、2.94%。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

构等发展不足，不能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 

5.城市新区规划医疗卫生用地实际建成投入使用较少。经开

区、科创区、高新区、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等城市拓展新区医疗机

构实际建成投入使用少，缺乏二级甲等及以上级别的医疗机构，

城市新区群众看病就医可及性难以满足。 

二、设置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切实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领

导、管理、监督和保障责任，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医，坚持公

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加快形成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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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医格局。 

（二）需求导向、公平可及。以群众健康需求和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为导向，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统筹规划设置布局合理、

服务半径适宜的医疗机构，鼓励在中心城区周边居民集中居住区

新设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三）功能整合、分级诊疗。明确不同医疗机构功能定位，

推动医疗机构间协同发展，提高医疗资源整体利用效率，建立完

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基层首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双向转诊”就医格局。 

（四）中西并重、合理配置。进一步巩固全国中医先进市成

果，保障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合理布局和科学

配置，充分发挥中医在慢性病诊疗和康复领域的作用。 

（五）尊重市情、适度发展。分类指导公立医院发展，合理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张，大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县级公立医院综合能力。 

三、总体目标 

（一）健全医疗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现有医疗资源，鼓励和

支持社会资本办医，积极发展儿童、精神、妇产、肿瘤、传染病、

康复、老年病等专科医院（含中医类专科医院），健全市、县、

乡、村（社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形成“门类齐全、功能互补、

协同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 

（二）优化医疗资源布局。以城市新区、偏远山区为重点，

通过新建、转型、联办、对口支援、重点专科建设等措施，加强

医疗资源薄弱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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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补齐医疗服务项目，提高医疗服务能力。鼓励城市大型医疗机

构通过医疗联合体建设等多种方式帮扶、托管资源薄弱地区现有

医疗机构。 

（三）推进医疗区域协同。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功能定位，

指导医疗机构按照功能定位确定重点收治疾病病种范围，加强远

程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远程医疗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医疗

联合体建设和双向转诊流程，推进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功能互补，

提高医疗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四）深化多元办医格局。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有序开

展富余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推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鼓励社会办医高

端化、专科化、规模化、城郊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医疗服务需求，构建多元化办医格局。 

（五）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重点加强县级医院综合服

务能力建设，充分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健全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完善分级诊疗服务模式。 

（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全面加强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强

力推进国家级、省级、市级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建设，强化医

学科技能力提升，进一步加强区域医疗中心服务能力建设，着力

提高疑难疾病和危急重症的诊治水平，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能力。到 2020 年，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保持

省内先进，区域医疗辐射能力明显增强。（主要指标见附件） 

四、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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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立医院。 

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

备。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单个执业点）床位规模的不合理增

长，县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 500 张左右为宜，50 万人口以

上的县可适当增加，100 万人口以上的县原则上不超过 1000 张；

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 800 张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

1200 张；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对超出规

模标准的公立医院，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压缩床位。 

支持大型市办、县办公立医院延伸发展，重点向医疗资源薄

弱地区和城市新区倾斜，鼓励多种形式新建混合所有制医院。鼓

励采取迁建、整合、转型等多种途径将部分城市二级医院改造为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科医院、老年护理和康复机构。 

1.公立综合医院。 

（1）市办综合医院。“十三五”期间，不再新增设市办综合医

院，按照国家《综合医院建设基本标准》，逐步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支持市办综合医院达到省办综合医院服务水平。 

（2）县办综合医院。县级区域内原则上设置 1 个县办综合

医院和 1 个县办中医医院，50 万人以上的县可适当增加公立医院

数量。“十三五”期间，全市不再新增设县办综合医院，重点加强

县办综合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实施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支持

游仙区独立设置区人民医院。鼓励富余的县办综合医院根据群众

医疗服务需求改制或转型。到 2020 年，所有县办综合医院一级

诊疗科目齐全，床位使用率达 90%以上，综合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支持部分龙头县办综合医院达到市办综合医院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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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立专科医院。 

“十三五”期间，不再新增设政府办各类专科医院。 

（1）传染病专科医院。加强现有绵阳市传染病医院（绵阳

四Ｏ四医院丰谷院区）、江油市传染病医院建设。到 2020 年，力

争 10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传染病区，区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区

可“市区共建”。 

（2）精神病专科医院。加强绵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

精神卫生中心）建设，巩固在全省精神卫生领域的引领作用；加

强县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建设。到 2020 年，100%的市级综合医院

开设精神科、精神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并设置一定的精神科病

房；县级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市、县级精

神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 

（3）肿瘤专科医院。加强绵阳肿瘤医院、盐亭县肿瘤医院

诊治能力建设。到 2020 年，100%的市、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

的肿瘤科。 

（4）职业病专科医院。加强绵阳市职业病医院、江油市职

业病医院建设。到 2020 年，力争市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职业

病科，职业病多发、频发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置独立的职业病科。 

（5）儿童专科医院。绵阳市儿童医院（绵阳市妇幼保健院）

建成投用，10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儿科，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儿科床位占全院总床位的 10%以上。 

（6）骨科专科医院。加强绵阳市骨科医院、三台县中医骨

科医院建设。到 2020 年，10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骨科。 

（7）肛肠病专科医院。加强绵阳市肛肠病医院建设。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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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肛肠科。 

（8）老年病专科医院。加强江油市老年病医院建设。到 2020

年，市级综合医院和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老年病科。 

（9）其他专科医院。我市现无公立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到

2020 年，市级综合医院和 10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妇产

科；现无公立的口腔专科医院，到 2020 年，市级综合医院和 100%

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口腔科；现无公立的皮肤病专科医

院，到 2020 年，市级综合医院和 10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

的皮肤科；现无公立的康复专科医院，到 2020 年，市级综合医

院和 60%的县级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康复科。 

3.公立中医医院。我市现有市级中医医院 1 所,9 个县市区除

涪城区外均设置有独立的县级中医医院。“十三五”期间加强现有

市县两级中医医院能力建设，支持涪城区建设区中医医院。 

（二）社会办医。 

加快推进社会办医成规模、上水平发展，将社会办医纳入区

域医疗机构设置总体规划进行总量和结构控制，在此基础上放开

具体数量、类别和地点限制。鼓励各地采取 PPP 模式建立混合所

有制医院。 

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办

医，扩大卫生资源总量。鼓励社会力量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等

多种形式投资医疗，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儿童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康复疗

养院、精神病医院等专科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大型医疗

机构延伸发展；支持社会资本在城市新区、农村地区和大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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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区等特定区域举办医疗机构。 

鼓励社会资本高起点设置举办医疗机构，引导社会资本举办

美容等高端医疗、第三方检查检验、健康体检等新型业态和二级

以上专科医院，培育我市医疗产业集群。 

（三）国家科技城核医学中心。 

依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技术优势，建设以肿瘤癌症、心

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和老龄化高发病诊疗为特色的国家科技

城核医学中心。 

（四）急救中心。 

加强绵阳市急救中心、各县市急救分中心和院前急救网络医

院建设，进一步健全市、县、乡三级院前急救体系。加强绵阳市

紧急救援指挥中心及各县市分中心建设。 

（五）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 

全市现有妇幼保健院 10 所。“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加强妇幼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的妇幼保健服务网络。通过妇

幼保健机构等级评审工作，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

“十三五”期间，政府不再新办妇幼保健院。 

（六）基层医疗机构。 

1.乡镇卫生院。乡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与乡镇卫生院妇

幼保健职能整合，乡镇卫生院按照乡镇行政区划或一定服务人口

进行设置。到 2020 年，实现政府在每个乡（镇）办好 1 所标准

化建设的乡镇卫生院（含中医药特色服务区）。综合考虑城镇化、

地理位置、人口聚集程度等因素，可以选择 1/3 左右的乡镇卫生

院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中心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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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达标率达 80%以上。对住院率长期达不到 50%的逐步调减

床位，确保住院床位使用率达 80%以上。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或一定服务

人口进行设置。到 2020 年，实现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 3-10 万

居民区设置 1 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中医药

特色服务区），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 80%以上。未设置床位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标准设置床位，住院率长期超过 80%以上的逐

步增加床位，满足慢病管理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3.村卫生室（村计划生育服务室）。村卫生室和村计划生育服

务室共建共享共用。村卫生室（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原则上每个

行政村应当设置 1 个，到 2020 年，村卫生室（村计划生育服务

室）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 80%以上。 

4.社区卫生服务站。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情况以及服

务半径、服务人口等因素合理设置。到 2020 年，社区卫生服务

站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 80%以上。 

（七）其他医疗相关机构。 

1.临床检查检验机构。重点向社会资本开放，支持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医学影像、病理诊断和临床检验

集中诊断服务，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促进医疗资源共享使用。  

2.采供血机构。“十三五”期间不新增设血站，每个县（市）

应设一个储血点，负责辖区内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区域的

供血任务。单采血浆站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省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审批。 

3.门诊部、诊所。由各县市区、园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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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鼓励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或企事业单位到医疗资源薄弱地

区开办门诊部或诊所。 

4.护理院、护理站。鼓励社会资本和养老机构依法开办护理

院、护理站。 

5.医务室、卫生所。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其他机构等，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为内部服务的医务室、卫生所，支持高等院校

在条件成熟时举办医院。 

五、机构等级 

到 2020 年至少建成三级医院（妇幼保健院）16 所，支持科

学城辖区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 所，至少建成二级医院（妇幼

保健院）50 所。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心卫生院创建达二级以上医院水

平，一级医院不受数量限制。 

（一）市级医院。 

到 2020 年，力争国家科技城核医学中心达三级甲等医院诊

治水平，支持绵阳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上档升级为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二）县级医院。 

“十三五”期间，支持县级医院上等升级。 

（三）社会办医。 

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积极上等升级，诊所或门诊部可升级转

型设置为医院，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办医院积极申请医院等级评

审。到 2020 年，力争 10%的社会办医院达二级甲等以上水平。 

六、其他医疗资源设置 

（一）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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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强绵阳市中心医院省级川西北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加强绵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省级区域精神病专科性医疗中心建设，支持绵阳市中医医院建设

成为川西北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2.市级区域医疗中心。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设置建设市级

区域神经、老年、康复专科性医疗中心，在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

设置建设市级区域综合性医疗中心及心血管、消化、传染专科性

医疗中心，在绵阳市中医医院设置建设市级区域中西医结合的消

化、康复、心血管、脑卒中、糖尿病等专科性医疗中心。加强三

台县人民医院、江油市人民医院、安州区人民医院、梓潼县人民

医院 4 个市级区域医疗分中心建设，分别由绵阳市中心医院、绵

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绵阳市中医医院联系

支持分中心建设发展。 

3.县级区域医疗中心。每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设 1 个综合性

医疗中心，根据需要规划设置县级区域医疗分中心，不设置专科

性医疗中心。 

（二）医疗技术。 

1.市级医疗机构。到 2020 年，绵阳市中心医院、绵阳市第三

人民医院、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绵阳市中医医院等三级甲等医

院可开展 100%的第一类、90%的省级限制性医疗技术，力争开展

60%以上的国家级限制性医疗技术服务。 

2.县级综合医院。以提供第一类、部分省级限制性医疗技术

和中医药技术服务为主，对符合条件的支持开展国家级限制性医

疗技术服务。到 2020 年能开展 80%的第一类和 50%的省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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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医疗技术。 

3.一级医院和其他基层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医疗技

术，提高服务水平。 

（三）学科建设。 

1.优化学科布局。根据我市疾病谱和发病率的变化，促进发

展肿瘤、呼吸、心血管、神经系统、儿科、消化系统、重症医学

等医学重点学科，鼓励医疗机构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和养老服务。

以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为龙头，开展重点监控传染病学科、感染

学科建设，提高传染性和感染性基本快速诊断和救治能力，适应

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医疗救治需要。 

2.学科建设要求。绵阳市中心医院、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重点发展优势学科，到 2020 年至少各有 1

个学科达到国家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各有 5-10 个学科达到省

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各有 1/3-1/4 的临床科室达到市级重点学

科或专科水平；绵阳市中医医院增加 1-2 个国家级重点专科、1-2

个省级重点专科。到 2020 年，其余各三级综合医院至少有 2-3 个

学科达到省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有 1/4-1/5 的临床科室达到市

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各二级综合医院至少有 1-3 个学科达到

市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各专科医院至少有 1 项主要专科达到

市级重点学科或专科水平。 

3.学科建设目标。到 2020 年国家级重点学（专）科 5 个以上，

省级西医类重点学科（实验室）或重点专科 30 个以上、中医类

22 个以上，市级重点学科（实验室）、重点专科总数达 140 个以

上。对达到重点学科（实验室）及重点专科要求的，财政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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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经费支持。 

（四）医学科研。 

提升医学科研发展水平，推动医学科研成果转化、临床应用

学科研究，鼓励和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对威胁我市人民群众的主要

疾病因地制宜开展医学科技研究，对获得国家、省、市级科技奖

项的单位，财政根据情况给予科研项目一定配套资金。到 2020

年，各三级甲等医院至少有 1 项国家级立项课题，其余各三级医

院至少有 2 项省级立项课题、有 5 项市级立项课题；三级甲等医

院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项至少 5 项；适宜技术推广至少 5

项。 

（五）人力资源。 

以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配置为重点，实现医疗人才规

模与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相适应，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人才分

布更趋于合理，各类人才队伍得到统筹协调发展。到 2020 年，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2.6 人，注册护士数达 3.25 人，

城乡每万居民有 2.5 名全科医师，原则上每千人有 1 名乡村医生，

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适当增长，每所村卫生室至少有 1 名乡村医

生。 

（六）设备配置。 

坚持以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符合成本效益，资源共

享，提高利用率的原则配置医疗设备。到 2020 年，医疗机构 100%

装备配置标准基本品目的设备，70%装备配置标准推荐品目的设

备；国产设备所占比重达配置总数的 40%，实现设备配置与机构

功能定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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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功能协同 

（一）医疗联合体。 

到 2020 年，以市、县级医院为龙头，形成分层次、全覆盖

的医疗联合体服务体系，医疗联合体内建立顺畅的双向转诊关系

和延伸门诊、延伸病房，开展技术、人员、管理、信息化建设等

深层次合作和帮扶。 

（二）远程医疗服务。 

到 2020 年，建设以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绵阳四Ｏ四医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绵阳市中医医院为龙头，覆盖 100%县级

以上医疗机构和 80%基层医疗机构的远程会诊系统，逐步实现远

程会诊、远程预约、远程监护、远程影像及病理诊断、远程教育、

远程信息共享等远程医学活动。 

（三）分级诊疗制度。 

到 2020 年，健全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严格大型医疗机构限量提质，提升县级及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实现“两降四升”，即市级以上三级医院诊疗量占比明显降低、

基本病种收治占比明显降低，疑难重症病种收治占比明显上升，

三、四级手术占比明显上升，县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总

量和占比大幅上升。 

（四）互联网+健康服务。 

到 2020 年，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

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并动态更新信息，实现与人社医疗保险管理

系统数据的实时共享,建成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并互



 

 - 17 -      

联互通，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和社会保障卡，积极推进居民健康

卡与金融 IC 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的互联互通，市级医

院均能够提供网络医疗服务，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能够提供以慢

病为主的互联网健康服务。 

（五）推进医养融合。 

到 2020 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业务协作机

制，开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

年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推动养老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各级政府要加强对规

划执行的领导和协调，卫生计生、发改、财政、人社、编制、规

划、住建、民政、国土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将医疗机构设置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发展、群众健康需求统一起来，充分

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科学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实现规划目标。   

（二）坚持政府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医

疗卫生的经费投入，根据卫生事业支出政策事项合理测算需求，

统筹安排、优先保障卫生事业经费投入，通过转移支付、医疗保

障等措施，保证城乡居民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同时，要制定完善

医疗投入的政策，提高政府投入效率，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财政的

公共服务职能。 

（三）促进社会办医，完善保障政策。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

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简化、规范社会办医审

批程序，减少运行审批限制，完善和落实土地、融资、税收、价

格政策，优化用人环境，改善外部学术环境，确保社会办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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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准入、执业、医保定点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九、实施办法 

本规划执行期间，可根据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等宏观政策调整、

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和疾病谱变化、城镇化建设等情况，

予以适当调整。市卫生计生委定期召开规划评价会议，对组织实

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论证、修订和完善，经专

家组论证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本规划由市卫生计生委负责

组织实施和解释。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划和本

地实际，制订当地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报市卫生计生委审核后

由同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办事处）批准发布实施。 

 

附件：2020 年绵阳市医疗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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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 要 指 标 
2020年

目标 

2015年 

现状 
指标性质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6.9 6.5 指导性 

医院 5.5 4.3 指导性 

公立医院 4.0 3.73 指导性 

其中：市办医院 1.4 1.23 指导性 

      县办医院 2.2 2.08 指导性 

其他公立医院 0.4 0.42 指导性 

      社会办医院 1.5 0.57 指导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4 2.2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6  2.34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3.25 2.39 指导性 

医护比 1:1.25 1:1.02 指导性 

床护比 1:0.47 1:0.37 指导性 

县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500 — 指导性 

市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800 —  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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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